
附件1：
中评协[2015] 28 号
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征求中国资产

评估准则条款修改意见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
计师协会）：

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，财政部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评协”）大力推动资产评估准则建设，建立了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估准则体系,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、经济行为相关方与评估机构的一致认可与好评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，政府部门管理方式发生了转变，评估理论和评估实践在经济市场的主导下也发生了相应变化。

为了更好地规范与指导评估行业执行资产评估业务，加强准则之间衔接，提升准则的适用性与严谨性，中评协针对已制定的26项准则开始征求修改意见，同时制作了中国资产评估准则条款修改征求意见表（以下简称“意见表”）。现请你们组织在本地区评估行业和相关单位征求意见，并对意见进行汇总。中评协将组织专家对征求的意见进行研究讨论，根据讨论的结果，分阶段对准则进行修改更新。

请各地方协会充分发挥准则联络员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的作用，支持和指导准则联络员做好征求意见工作。请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汇总后的意见表（含电子版）（纸质文件需加盖单位公章）反馈我会。
联系人：刘胜飞     联系电话：（010）88191724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1724室

邮箱：liushengfei@cas.org.cn
附件：中国资产评估准则条款修改征求意见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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